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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

（间）建设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社会服务功能，方便人民群众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 《河南省邮政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豫政办

〔2007 〕119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加强我市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间)建

设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邮政业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邮政网络是国家重要的通信基础设施。长期以来，邮政业在

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保障公民的基本通信权利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邮政信报箱群(间)承载着党报党刊投递和居民个人信件、报刊等投递功能，是有效保障公民通信

权利、保障邮政普遍服务的基础设施。信报箱覆盖水平已成为衡量城市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

一。 

  近年来，随着我市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化建设不断加快，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

的用邮需求日益增加。但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远远滞后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影响到我市

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通信权利的保障。因此，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站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重要

性的认识，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建设力度，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方便、快捷用邮。 

  二、明确目标，强化措施，切实加强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工作 

  (一)建设目标。邮政信报箱群(间)属于居民楼房、住宅区的公共配套设施。要本着“不欠新账，

快还旧账”的原则，确保新建，加快补建，全面推进全市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间)建

设。努力实现2008年1月31日以后新建的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信报箱覆盖率达到100%，2008年年底城

镇居民楼房、住宅区信报箱覆盖率达到70%以上，2010年年底达到90%以上的目标。 

  (二)整体规划。城市住宅开发建设单位要把邮政信报箱群(间)作为配套设施纳入建设工程总体预

算，列入建设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全过程，做到邮政信报箱群(间)与建设工程同步设

计、同步施工、同步竣工验收。自2008年1月31日起，凡新建、改建、扩建、在建的城镇居民楼、住宅

区，必须将邮政信报箱群(间)作为居民楼房、住宅区的配套设施。2008年1月31日以前已经通过审批，

但尚未通过竣工验收或未交付使用的住宅楼房，凡没有信报箱群(间)建设内容的，要根据工程建设进

度从规划立项、设计、施工各个环节补充、增加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内容，并将建设费用纳入总体

预算。任何住宅开发建设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设计、安装信报箱群(间)。 

  (三)设计审查。各设计单位要将信报箱群(间)作为住宅楼房的必需配套设施列入设计，各施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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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机构对没有信报箱群(间)设计和不符合信报箱群(间)设计规范的，不得发放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各级城市规划主管部门要将信报箱群(间)规划设计纳入审查内容，严格把关，对没有信报箱群(间)规

划设计或规划设计不符合规范的，不得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四)监管验收。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将信报箱群(间)建设纳入监督管理范围。各建设工程质

量监管部门、监理单位要将信报箱群(间)实施纳入施工监管范围，对未按图施工的，不予签发合格

证。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要将信报箱群(间)作为竣工验收的一项内容一并验

收备案。邮政部门应参与信报箱群(间)的验收工作。 

  (五)补建维修。2008年1月31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备案的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没有信报箱群

(间)设施的，要由产权所有者或管理者负责补建，也可委托邮政部门建设。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做

好督导工作。 

  信报箱群(间)有居民楼房的产权所有者或管理单位负责维修管理，也可以委托当地邮政企业或其

分支机构维修、更换。 

  三、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全面推进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工作各县(区)

及有关部门要共同努力，全面推进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各级规划、建设、

邮政等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将信报箱群(间)建设作为城建开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落

实。各级城建行政主管部门和邮政部门要建立联席办公制度和定期督查制度。切实加强对邮政信报箱

群(间)建设工作的监督管理。 

  邮政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同时做好对以达到邮政信

报箱群(间)建设标准的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的服务工作，保证及时通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通信

权利，为建设富强美好和谐新濮阳做出贡献。 

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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